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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务实践中的处理模式

1. 全额缴纳营业税。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地方保

护，由于建筑安装业营业税在工程所在地缴纳，按总合同额

缴纳营业税被多数地方税务机关所采用。二是企业管理情况

需要，多是中小型企业。由于内部管理不规范，企业不能正确

核算进项税，企业只能选择税率相对较低的营业税。三是基

于避税的税务处理。企业通常的做法是分别签订技术服务合

同或者建筑合同，缴纳营业税。当然企业还另外签订一个货

物买卖合同，只是对整个项目而言，货物的价值量降低。

2. 全额缴纳增值税。这种情况多发生于软件企业和营改

增企业。软件企业通过认证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享受软件

企业的税收优惠，对于营改增企业，由于技术服务行业的增

值税税率为 6%，企业一方面享受了低税率，另一方面又对设

备采购的进项税进行抵扣，享受增值税的税收优惠。随着营

改增的逐步推进，这种方式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3. 分别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主要针对生产大型标准设

备的企业，因为其内部管理规范，技术服务的价值量有行业标

准，基本可以确定，一般认证为一般纳税人，可以分别核算。

三、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做好和税务部门的沟通工作。关键是分别和国税、地

税部门沟通，避免由于国地税双方意见不一致造成企业纳税

方面的麻烦。

二是根据企业本身管理情况，做好采购合同和工程合同

的区分工作，在税务处理上会增加便利。企业会测算营业税

增值税税负平衡点，即如果增值率是V，则17%/（1+17%）×V=

3%，V=20.65%。如果增值率大于20.65%，则选择缴纳营业税，

如果增值率低于20.65%，则选择缴纳增值税。基于这一点，在

签订合同时可人为控制合同中货物和安装比例。

三是做好企业本身的相关认证工作。随着营改增试点范

围不断扩大，国家对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企业要

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做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技术企

业的认定工作，以便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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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复合计税法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存在重复征税吗

方飞虎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会计系 杭州 310018）

【摘要】现行《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复合计税方式下计算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包含了定额消费税，依此设计的复合

计税法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更好地体现了消费税的特点和组成计税价格的实质，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涉嫌重复征

税的质疑。笔者对这些质疑者所持的观点和具体操作方法有不同意见，特提出来与同行研讨。

【关键词】消费税 复合计税法 组成计税价格 重复征税 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税实行从价定率、从量定额，或者从价定率和从量

定额复合计税（简称复合计税）的方法计算应纳税额。关于复

合计税法下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经历了不含从量定

额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部分包含从量定额消费税的组成

计税价格（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和目前已经

实施的包含从量定额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三个发展阶段。

按照现行《消费税暂行条例》，以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为

例，复合计税法下组成计税价格公式为：组成计税价格=（成

本+利润+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1-比例税率），即：组

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从量计征的消费税）/（1-消费税

税率）（公式①）。

有学者提出质疑：在公式①中，由于从量税是除以一个

小数之后才计入组成计税价格中的，它实际上被重复征税

了！并据此提出建议，应将从量计征的消费税直接计入组成

计税价格，即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1-消费税税

率）+从量计征的消费税（公式②），并认为只有公式②才既符

合组成计税价格的实质，又避免了重复计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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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芸（2012）指出，公式②是符合数学逻辑和组成计税

价格的实质的，两个公式的区别在于：公式①中要用“从量计

征的消费税”除以“1-消费税税率”后并入从价税的税基再加

上从量税才构成组成计税价格，而公式②从量计算出的税额

是直接加入到组成计税价格中的，显然公式①比公式②的税

负要重，存在着对从量税额重复计税的嫌疑，这与税法制定

过程中一直强调的不重复计税原则完全不符。

并且该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某酒厂将自产的 3 吨白酒作

为福利发放给职工，没有同类白酒的市场销售价格，该批白

酒的成本为10 万元。已知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20%，单位税

额为0.5 元/斤。试计算该酒厂应纳消费税。

按照公式①计算如下：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从

量计征的消费税）/（1-消费税税率）=（成本+利润+自产自用

数量×定额税率）/（1-消费税税率）=（10+10×10%+3×0.2×

0.5）/（1-20%）=14.125（万元），应纳消费税=14.125×20%+3×

0.2×0.5=3.125（万元）。

按照公式②计算如下：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1-

消费税税率）+从量计征的消费税=（成本+利润）/（1-消费税

税率）+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10+10×10%）/（1-20%）+

3×0.2×0.5=14.05（万元），应纳消费税=14.05×20%+3×0.2×

0.5=3.11（万元）。

最后董志芸（2012）得出：按公式①计算出的结果比按公

式②计算出的结果多了150 元（31 250-31 100），就属于重复

计税这一结论。

二、对问题的分析

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

1. 公式②不符合数学逻辑。公式①按照“组成计税价格=

成本+利润+消费税=成本+利润+从价计征的消费税+从量

计征的消费税=成本+利润+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税率+从

量计征的消费税”整理推导可得现行的复合计税法下组成计

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即：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从量计

征的消费税）/（1-消费税税率），其推导过程是符合数学逻辑

的，也是可验证的。

即：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消费税=10+10×10%+

3.125=14.125（万元），与按“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从

量计征的消费税）/（1-消费税税率）”计算的结果一致。

但是，按照“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消费税=成本+

利润+从价计征的消费税+从量计征的消费税=成本+利润+

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税率+从量计征的消费税”的数学逻辑

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公式②。而且公式②也是得不到验证，

即：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消费税=10+10×10%+3.11=

14.11（万元）≠14.05（万元），计算结果不一致，总不能把“组成

计税价格=成本+利润+消费税”这个公式也推翻吧？

2. 公式②有违组成计税价格的实质。复合计税法下，调

整前的组成计税价格中只包含了从价定率征收的消费税，这

正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为此才不断进行调整完

善。虽然从量计征的定额消费税计算基础与价格无关，但消

费税作为价内税，不论从价计征的消费税还是从量计征的消

费税均应考虑在内。因此，在复合计税方式下，组成计税价格

作为消费税计税价格的一种特殊价格形式，理应包含征收的

全部消费税税额。即从量计征的定额消费税同样也应包含在

组成计税价格这一特殊的价格形式之中的。

也就是说，在复合计税方式下以“组成计税价格”来从价

计征的消费税必然要受从量计征的消费税的影响，换句话

说，从价计征的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本身是应该包含从量

计征的消费税部分的。然而公式②表面上看似合理，好像组

成计税价格也包含了从量计征的消费税，但它的问题所在恰

恰是使得应该包含的从量计征的消费税游离在从价计征的

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之外。

3. 曲解了重复征税的涵义。税收原理告诉我们，所谓重

复征税是指国家对同一征税对象征收多种税或多次征税。具

体地说，是指同一征税主体或不同征税主体对同一纳税人或

不同纳税人的同一征税对象或税源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

征税行为，一般情况下是两次重复征税，即双重征税。重复征

税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对同一商品流转额课征多种税

收；②一种税收在商品流转的各个环节上多次课征；③在工

业生产中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出厂成品分别征税；④对涉

及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同一征税对象，两个国家都进行征税，

即国际双重课税。我国建国初期的工商税制采取多种税、多

次征的复税制，主要表现为按当时的税收制度，同一产品的

流转额要缴纳货物税、工商税、印花税等，而且同一产品每进

行一次销售，都要缴纳营业税和印花税。重复征税不能体现

税收的合理负担原则，不利于经济发展。

而质疑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存在重复征税问题的学

者所指的重复征税恰是特指消费税税基中有被重复计算的

部分，即公式①中，由于从量税是除以一个小数之后才计入

组成计税价格中，因此它实际上被重复征税了，重复的比例

是［1/（1-消费税税率）-1］，也就是说，纳税人多缴了“从量计

征的消费税×［1/（1-消费税税率）-1］×消费税税率”的消费

税。很显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曲解了重复征税的涵义。退一

步说，就算“从量税除以一个小数之后计入组成计税价格”不

仅合理，但这也只是一个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的方法问题，并

不属于“重复征税”应有之义。倘若我们把从量计征的消费税

计入作为从价计征的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也称之为“重复

征税”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把消费税税额计入作为消费税税

基的销售价格（或组成计税价格），是否也要同样地质疑为重

复征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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